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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商   船   資   訊  

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香港註冊船舶在中非發生感染瘧疾致死個案  
 
致：船東、船舶經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高級船員和船員  
 

概要  
 
去年在中非地區有兩宗感染瘧疾致死的個案在兩艘香港註冊貨船船上發

生。本文旨在提醒船東、船舶經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高級船員和船

員，務須從這些事件中汲取教訓。  
 

 
事  件  
 
1. 在第一宗事件中，一艘載有錳礦貨物的貨船由加蓬奥文多駛往南非德

班。船隻離開港口兩天後，主廚向船長報告自己已發高燒四天。翌日，船長

向公司報告該情況並透過無線電尋求醫療建議。該主廚獲提供撲熱息痛藥

片。一星期後，該主廚情況惡化，船隻改為駛往南非伊麗莎白港讓他接受緊

急治療。船隻抵達後，當地醫療人員宣告該主廚已經死亡。  
 
2. 在第二宗事件中，一艘載有木材／原木貨物的貨船由赤道幾內亞駛往

中國張家港。船隻離開港口四天後，一名船員向船長報告自己發燒。該船員

獲提供退燒藥物，其體温亦受到監察。一星期後船隻到達南非德班，該船員

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即時進行的血液測試證實該船員感染瘧疾，他留

醫接受治療 11 天後死亡。  
 
 
汲取教訓  
 
3. 管理公司應確保在瘧疾高危地區的安全運作程序獲得遵從。下列各項

須特別留意：  
a) 在船隻出發往瘧疾高危地區如非洲、東南亞和中美前，應提醒船

長和船員注意預防措施。穿著保護衣物和使用驅蟲劑可預防蚊

叮，是防止染上瘧疾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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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參閱香港海事法例第 478 章，附屬法例 X《商船（海員）（醫

療物品）規例》附表 3 的“瘧疾預防措施”；  

c) 應經常參閱世界衞生組織的資訊和指引以獲得最新資訊，網址：

http://www.who.int/malaria/travellers/zh/。  
 
4. 船東、船舶經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高級船員和船員務須從這些

事件中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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